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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重塑与政策叠加：中国国家级新区发展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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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级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任务的综合功能区，需要深入研究其快速发展的驱动机

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权力和政策两方面对国家级新区的发展经验进行了研究。国家级新区一方面通过

权限扩张、层级上移、制度与机制创新，以及增强体制的调适空间，实现权力重塑；另一方面通过对接国家区域

发展战略、改革空间布局、承载多种类型功能区等方式实现政策叠加。权力重塑与政策叠加的双重驱动机制，使

得国家级新区成为典型的权力驱动发展的区域空间。面向可持续和高质量的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调适国家级新

区的发展策略：由权力开放市场转向权力服务市场；由政策叠加转向政策协调；由经济增长转向城市全方位的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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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级建设新区的成立成为我国拉动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支撑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

化，切实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截至

2018 年 6 月，国家已经批复设立包括浦东新区、滨海

新区、雄安新区在内的 19 个国家级新区，其中大部分

国家级 新区已经成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并

承担着支撑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任务与使命。国

家级新区不是自然生成的区域单元，而是国家通过尺

度重构推动建设的战略区域。因此从政治学出发，从

国家视角切入，从宏观层面阐释国家级新区发展与治

理的规律和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级新区战略的源起往往被追溯到深圳特区的

设立。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广东省的深圳、

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的区域，设立了经济特

区。当时经济特区的设立主要是鼓励外国公民、华侨、

港澳同胞等来华兴办企业，这是一种以经济建设为

主、承载国家改革开放重大战略的“新区域”。虽然

深圳特区不是标准的国家级新区，但是作为改革开放

特区建设中的标杆，它的成功模版无疑成为新时期国

家级新区战略构想的参照。上海浦东新区是第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国家级新区，1992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上海市设立上海浦东新区的批复》(国函〔1992〕146

号)，正式设立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

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我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

的格局。2005 年国家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将位于华北

经济重镇的天津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级新区，并于

2006 年正式印发《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

关问题的意见》(国发〔2006〕20 号)。以浦东新区和

滨海新区为代表的国家级新区引领了我国新一轮的改

革开放。 

自 2010 年国务院批复设立重庆两江新区起，我国

设立新区的批复速度加快，这标志着国家级新区的发

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级新区的建

设数量增速加快，新区的布局也从沿海地区拓展到西

部地区。国家分别于 2014 和 2015 年批复设立五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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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新区，使得国家级新区的数量迅速增加。迅速扩

张的国家级新区使得国家级新区战略真正成为当前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成为国家发展和各级

行政改革战略实现的着力点。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官方

界定，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以相关行政

区、特殊功能区为基础，承担着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

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1](3)。从该定义来看，国家级新

区区别于开发区、自贸区等功能区域的关键之处，在

于批准设立的主体是国务院，新区的功能属于综合

型，并且国家级新区直接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改

革开放的任务。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

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作为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推进的重大历史性战略工程，成为事

关改革开放全局的千年大计。目前国家级新区仍然保

持相对较快的发展速度，作为典型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而存在。国家级新区又与一般形式的开发区有所不

同，在驱动其发展的要素中国家权力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拥有较高的行政层级、更大的权限和探索空间，

相比于一般的功能区，可获得更为丰富的政策优惠体

系。本文试图回答：驱动国家级新区高速发展的动力

机制是什么？国家权力和政策在哪些重要的方面为国

家级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这种驱动发展的

机制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挑战，应当如何应对？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家级新区设立的意义与价值 

理解国家级新区的发展，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提供

了可借鉴的视角。大部分学者从设立的意义与价值角

度阐释国家级新区的发展。这类研究主要介绍国家级

新区设立的重要意义，主要针对特定新区的设立来进

行解读。例如曹凤刚等就提出设立哈尔滨新区的战略

意义主要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迫

切需要；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对

接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举措的有效手段；城市空

间拓展和老城功能疏解的必由之路；探索新型城镇化

道路的必然选择[2]。也有学者结合整个国家级新区的

发展剖析其任务和意义，如王佃利认为在不同阶段，

国家级新区的战略使命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在

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新区建立考量的因素是不同

的，因此各新区的任务是不同的。他认为在当前阶段，

面临纷繁复杂的经济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国

家级新区逐渐担负起经济引擎、体制创新平台、扩大

开放窗口、统筹城乡重要载体等多元化任务，使命任

务得到极大延展[3]。地理与城市规划专业的学者更侧

重于从空间尺度上谈及国家级新区的意义与价值，如

晁恒认为国家级新区作为国土开发和协调区域发展的

重要空间单元，其组织形式体现了我国应对国内外发

展挑战的区域空间生产策略。国家权力尺度的选择推

动国家级新区的设立，进而带动国家战略区域的发

展，同时映射出国家尺度战略的演变，作为一种空间

生产策略，尺度重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发展和治理制

度会对区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4]。 

(二) 驱动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因素 

学术界已经有较多学者认识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与

政策是驱动国家级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战略

定位和政策优惠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1. 战略地位 

如吴昊天认为国家级新区承担着改革红利释放

区、改革探索试验区、区域核心增长极、产城融合典

范区、绿色生态宜居地的主要角色[5]。而李云新、贾

东霖通过对已有国家级新区总体方案文本的解读、比

较、分析和归纳，认为国家级新区设立时间分布的层

次性体现了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全面深化，

区域分布的战略性体现了国家区域发展从非均衡发展

走向协调发展[6]。鲁雯雪等则总结了一些对国家级新

区设立的规律性认识：根据区域发展基础的不同，对

国家级新区发展提出差异化要求；结合不同时期的国

家发展战略重点的不同，赋予国家级新区相应的战略

任务；赋予多个国家级新区相同的发展战略任务；新

区的发展战略任务不断丰富完善。 

2. 优惠政策 

除了此类宏观层面的战略推动外，还有众多学者

从微观层面比较研究国家级新区的优惠政策。如吴志

鹏通过对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与两江新区的财政政

策、税收政策、海关政策、用地政策、金融政策进行

的比较发现，国家层面对于不同新区在不同的政策支

持中力度有差异：重庆“两江新区”得到国家政策支

持的力度最大，即获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统筹城

乡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政策以及比照浦东新区和滨

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政策等三大优惠政策的叠加支   

持[7]。具有代表性的还有朱江涛的研究，他发现新区

的政策优势逐渐减弱，在浦东新区设立之初，中央给

予位于浦东新区的外资企业提供“五免五减半、二免

三减半”等减免税政策，赋予地方政府更大权力；在

天津滨海新区成立初期中央也在一定时期内予以专项

补助。但是 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清理规范税收

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 号)要求：严格

禁止各种越权税收减免，统一税收政策制定权限，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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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规范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逐步对税费优惠政策进

行清理。宏观政策的调整使西部国家级新区在政策上

趋于均等，特别是对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财政、

税收等专项优惠政策的吸引力正逐渐减弱，新区政策

红利渐失[8]。也有部分研究提出谋求优惠政策叠加，

形成投资洼地是国家级新区发展的重要经验[9]。 

上述研究仅关注了国家级新区本身所获得的优惠

政策，未能将国家级新区作为各类功能区的复合体和

国家战略的承载体进行分析。近年来，有学者阐释了

国家级新区在政策叠加方面的多层次性，认为国家级

新区是支点型战略功能区，与其他各类型功能区和区

域战略共同构成了区域发展的“政策链”[10]。但目前

仍需进一步阐释各种政策资源是以何种机制对国家级

新区的发展起驱动作用。 

3. 权力体系  

相比政策因素，很多学者也关注到权力体系对于

国家级新区发展的积极作用。如王佳宁等认为，国家

级新区管理体制与功能区有着密切的关联。以浦东为

例，在管理体制对功能区发挥作用的同时，功能区的

发展也对行政管理体制起反推作用。并认为功能区的

飞速发展倒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而推进加强新区

对功能区发展的统筹力量[11]。丁友良则通过对浦东、

滨海与两江新区的行政体制比较，总结出了几个新区

在不同发展阶段行政体制的不同特点。并且对国家级

新区内部如何协调功能区与行政区权限，如何实现经

济治理和社会治理功能，都通过具体的行政体制案例

给予了回答[12]。王陈伟等通过对上海浦东新区、天津

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及甘肃兰州

新区的土地管理体制的比较分析，归纳出几个新区在

土地管理方面的共同点，如赋予新区相对充分的国土

管理权限，实行土地用地指标计划单列等[13]。王佃利

直接把国家级新区的建设过程看成是行政关系调整、

适应乃至关系网络重构的过程，他认为，不同国家级

新区的内外部行政关系呈现差异化形态，在管理体制

方面表现得更为鲜明。国家级新区作为一种区域发展

的战略载体，通过管理体制的变革有力支撑了其功能

的嬗变[3]。这些研究表明国家级新区发展中的权力配

置和体制建构具有特殊性。但是对于行政体制和权力

配置如何驱动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动力机制缺少解释。 

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政治制度影响经济发

展一直是被经验检验的假设，除此之外，政策因素也

同样被用来解释经济发展[14]。用来解释东亚地区快速

发展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不仅关注国家和政府本身，

同样也关注政府实施积极的、直接的干预政策[15]。可

见，关注权力本身与关注政策是分析政治驱动经济发

展的两个重要方面，本文也按照这一逻辑展开研究  

论证。 

 

三、权力重塑与国家级新区发展的 
双重动力 

 

行政管理是居于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中间环

节，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行政管理，权力是行

政管理的生命线，地方区域的发展和治理都不能离开

权力的运行。对于当前中国而言，行政体制改革已经

成为推进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改革的突破点，研究国

家级新区不能绕过“权力”。国家级新区是国家在地

方层面设立的综合功能区，因此在新区建设初期，如

何推进新区建设、如何搭建市场，都离不开行政权力。

研究权力对国家级新区的推动作用，主要是研究新区

能够获得哪些发展权力，以及如何运行。前者就是研

究国家级新区权限重构的问题，后者是国家级新区治

理体系构建的问题。 

(一) 权限优势与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助推动力 

在我国的行政体系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呈现典

型的中央主导型，地方政府权力的大小主要是由中央

政府释放的权力量决定，下级政府权力的大小在很大

程度上受上级政府释放的权力量影响。因此对于地方

政府而言，相较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下级政府的

权限是一种相对稀缺资源。 

1. 纵向府际关系中国家级新区的分权优势 

在中国的政府体系中，地方政府受自身权限的限

制，只能进行有限的改革。这经常导致下级政府因与

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相抵触而难以持续推动改革，或

者因为缺乏上级的支持而难以推广创新成果。目前中

央政府构建的发展战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取向，但是

地方和基层政府的战略实施还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的进程中。地方治理的现代化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洼地，是现代政府建构中的短板[16]。因此，地方政

府的改革创新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相对中央和上级政府而言，拥有更多权限的地方政府

有可能在改革创新方面获得成功。但是目前中央政府

对地方政府的授权缺乏制度化规定，具有“相机授

权”的特点，也就是中央会根据不同的时机、环境有

差别地决定对地方授权的内容、程度和方式[17]。这就

导致了同一级地方政府，受政策条件影响可能在权限

上有较大的差异。近年来地方政府就国家级新区的建

设权展开激烈的争夺，这从侧面体现了我国纵向府际

权力关系对地方的影响。国家级新区的建立往往意味

着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会把更多的权限让渡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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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发展自主权，获得更大的

改革创新的空间和更有力的政治合法性保障。以浦东

新区为例，2007 年 1 月，上海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完

善市区两级管理体制，赋予浦东新区更大发展自主权

的意见》，明确了凡是法律没有限制的、属于本市的权

限，原则上下放给浦东新区政府。在规划、财税、土

地管理、环保市容、项目审批、社会事业发展等六个

方面共 17 项权限上，赋予浦东新区更大的发展自     

主权[18](95)。 

国家级新区在纵向府际关系上能够获得更多权

力，这有利于新区增强政府制度创新与政策创新。 

“先行先试权”是国家级新区能够进行创新的根本保

证。中央政府往往对国家级新区赋予先行先试的权

力，这种先行先试的权力也是一种探索性的提法，国

家只是在宏观领域上进行确定，在具体权限的圈定上

则相对模糊。以《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有关问题的意见》为例，根据文件的文本内容，国务

院在金融、土地管理、财政税收等领域对滨海新区的

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授权。以土地管理领域为例，国务

院支持滨海新区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及土地收

益分配以增强政府对土地供应调控能力，但是对于具

体的改革内容和改革路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大

国而言，国家的发展规划和治国理念都无法给地方发

展提供详细的路径安排，地方发展要实现政策愿景须

依靠地方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因此这种先行

先试权就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更大的作为空间。“先行

规定权”本质上就是一种“试错权”，拥有先行先试

权意味着地方政府能够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统一规

定的空白方面，大胆进行制度和政策的创新与改革。 

国家级新区能够获得优先发展权，并不意味着国

家级新区能够按照自身意图，完全自主地发展。国家

级新区的发展权力模式呈现了嵌入式自治的特征。嵌

入式自治是地方必须在国家特定的发展环境中进行自

主治理，但其治理活动同时会对国家环境具有渗透性

与反作用力[19]。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家批复总体的发展

方案，通过赋予权限，使地方在国家的整体发展框架

内自主探索发展道路。国家级新区在国家整体行政框

架下进行自主治理，国家发挥着积极的协调作用，使

得国家级新区的发展能够符合地区和国家的双重利

益。这种模式既能增强地方创新发展的动力，又能够

保证中央政府愿意持续支持国家级新区的建设，最终

使得国家级新区得到权限红利。 

2. 横向府际关系中国家级新区的优势权限 

横向府际关系是包含政府部门间、政府间相关关

系的集合概念。本文主要用这一概念指代同一层级的

多个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内，行政区

域的级别往往体现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势地

位和资源可获得程度。最典型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走在前列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的行政

级别均高于一般的地级市，这种较高的行政级别通常

能够转化成地方发展的基础性优势。当前国家级新区

的级别也相对高于其他一般的市辖区，浦东新区、滨

海新区和两江新区依托直辖市的省级行政级别，这三

个新区的行政级别都已经调整至副省级。虽然其他国

家级新区受所依托的主体城市行政级别的限制，在行

政级别上主要是以厅局级为主，但是这些新区依然具

备较高管理权限。国家级新区在行政级别上的优势，

能够转化成资本、技术、人才、土地、信息等发展要

素上的竞争优势，这些恰恰是地方发展中最为关键的

驱动力。 

更为突出的是，国家级新区的发展优势往往表现

在新区领导的“高配”现象。国家级新区领导的“高

配”有几种形式：第一类是以兰州新区、贵安新区(曾)

出现的新区第一书记制，第一书记往往由省委常委兼

任；第二类是新区本身因涉及不同城市的协调配合，

因而由副省级领导担任新区书记，最典型的就是天府

新区和滇中新区。绝大部分新区一把手能够进入所在

城市的常委序列，甚至部分新区领导由市委书记或市

长直接兼任，这就使得新区领导能够直接参与市级、

甚至省级的资源分配、发展规划布局以及政策制定等

的决策过程，从政策的落实者变成政策制定的参与

者。这种在横向政府间的权限对比中，国家级新区在

领导层级的优势是突出的，尤其是在政治市场上对要

素的竞争，国家级新区能够向上级政府争取更多的政

策倾斜和资源支持。 

(二) 治理体系革新与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内生  

动力 

地方治理面临的最大结构性因素是既有的国家治

理结构与政府运行体制。从我国自上而下的行政路径

来看，地方治理的变迁来自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变  

迁[20]。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以 GDP 总量增长为目 

标、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动力、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

制和经济运行的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的政府主导型发

展模式，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思维定式和体制惯性。政

府的资源配置功能不断被强化，以扩大行政干预来应

对经济发展挑战的思维从长期看，逆转了政府与市场

关系的演变，阻碍了市场体系的成熟和政府角色的转    

型[21]。因此，治理体系的革新成为改善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关键环节。而受制于既有政治体系

的体制束缚和思维惯性，我国治理体系的革新又仅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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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中央层面，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步伐较慢。 

但是，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

体制惯性。通过新区管委会的“筹建”，能够展现出

体制建设的后发优势，探索出更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

行政模式。从目前来看，国家级新区的治理体系主要

表现出了“机构少、大部制、扁平化”的特征，其背

后凸显的是“重效率、重服务”的治理理念。国家级

新区通过推进优化行政管理架构、规范权力运行机

制，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管理的服务效能。通过大部制

改革，压缩行政审批步骤等做法，推进了政府职能   

的转变，从而对于驱动新区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  

作用。 

国家级新区治理体系更为显著的优势是具有较强

的可调适性，能够在新区建设的过程中根据地方发展

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治理架构，这也是新区发展中的

一种动能优势。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经历了

多次的行政体制调整，经历了由管委会模式到行政区

模式的转变，在治理体系的不同发展阶段各部门设置

与部门间关系也有所不同。从以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

表述来看，当前国家级新区的体制设置是暂时的、可

变的，因此新区的行政体制具备较强的“试验性”。

这种试验性可最大限度地体现新区的行政体制往往只

与一定阶段的新区发展状况相适应。在新区发展的最

初阶段，新区高度重视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因此大

多建立精简的管理机制，如哈尔滨新区就将新区规划

范围内的三个国家级开发区与所在行政区实行统一管

理体制改革，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与行政区党委、

政府合署办公。这种模式不一定适合国家级新区未来

的治理需求，但这些在特定时期以效率为导向的制度

创新与体制调适，能够显著增强行政管理体制服务区

域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四、政策叠加：国家战略对国家级 
新区发展的统合推动 

 

当前我国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叠

加特征，该特色的凸显往往是因为政策对象不具有强

大的内生动力，需要依靠多方面政策的倾斜和支持才

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政策叠加不能等同政策整合和

政策协同，主要是指在国家级新区这一空间内承载了

多重国家政策，而这些政策本身只是量上的加总。因

为目前还很难证明中央政府及各其部委在批复各类功

能区的过程中有结构性或者是程序性的协同机制存

在。当施加在同一空间的各项政策目标差距大时，政

策叠加能否产生较强的正向作用是需要政策实践的检

验。从中国行政治理模式来看，在地方政府围绕区域

政策而开展的竞争中，只有那些率先上升为国家战略

或获得区域政策支持的区域，才能较大程度地享有政

策红利；当优惠政策被潜在的竞争对手获得后，相关

竞争者将失去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所隐含的权利和利

益。当一轮资格竞赛由于政策的泛化而结束后，又会

引起新一轮资格竞赛，虽然竞赛的主题和名义有所不

同，但竞赛的本质仍然相同[22]。也就是说，地方每赢

得一项政策的支持，就意味着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权和

利益。因此，政策的叠加实际上就意味着地方政府权

限的扩大以及地方利益的增加。而这些地方的自主权

限和利益无疑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 国家级新区与国家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  

对接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和中央之间形

成了分权和集权的协奏。就分权而言，在市场经济驱

动下，地方在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方面具有较大自主

性，地方政府的立法权和审批权都得到扩大；但是中

央政府依然集中了最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中央

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对地方的支持成为其发展不可或

缺的资源。因此，地方利益只有在与中央利益保持一

致时才能够得到最有利的发展机遇，而地方战略也只

有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时，才能够搭上国家发展的快

车。国家级新区的产生恰恰是地方对接国家重大发展

战略的政治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并

推进实施了“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近年来，党中央相继将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也相继上升为国家战

略，共同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重要的空间布局。国家

级新区能够依托自身地理区位优势主动对接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从而使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红利能

够叠加在新区上发展。 

另一方面，区域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基

础性战略，也是国家级新区得以发展的契机。国务院

对新区发展的批复文件中，也通常明确国家级新区在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详见表 1。以西咸

新区为例，在《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陕西西咸新区的

批复》中就写到，“努力把西咸新区建设成为我国向

西开放的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的新引擎和中国特色

新型城镇化的范例”[23]。从表 2 中也可以看出，国家

级新区在建设过程中，在地区分布上虽有量的差异，

但是也兼顾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这样，国家级新区

的发展本身就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新区的发展，而是区

域协调发展的引擎。战略定位的高度决定了国家级新 



管理学研究                             赵吉：权力重塑与政策叠加：中国国家级新区发展机制研究 

 

137 

 

表 1  国家级新区与国家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对接分布① 

国家战略 地理范围覆盖的国家级新区 

“一带 

一路” 

浦东新区、两江新区、舟山新区、兰州新区、

南沙新区、西咸新区、金普新区、福州新区、

滇中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 

京津冀协 

同发展 
滨海新区、雄安新区 

长江经济

带 

浦东新区、两江新区、舟山新区、天府新区、

湘江新区、江北新区、滇中新区、赣江新区 

粤港澳 

大湾区 
南沙新区 

长三角 

一体化 
浦东新区、舟山新区、江北新区 

 

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集聚新土地、金融、科技、人才

等资源，而这种资源的集聚所换来的产出成为国家级

新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 其他类型功能区与国家级新区发展的联动

效应 

除国家级新区外，国家近年来先后也设立了多种

类型的功能区，如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这些功能区在发展目标上是

有差异的，并且与国家级新区的发展可产生较强的联

动效应。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享有贸易和投资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自主创新示范区主要集中发展科技创新

和新兴产业；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主要是根据地

方具体的发展情况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全方

位的改革试点。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种功能区，其

发展战略的实现都离不开行政体制的改革，因此能够

叠加更多的功能区战略，意味着国家级新区在行政改

革的权限范围上有所扩大，体制机制深化改革的程度

更强。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成功的范

例，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都在自身空间范围内叠加

设立了一大批战略功能区，见表 3。而这些战略功能

区对国家级新区的支撑作用也是显著的。例如，天津

滨海新区在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各项政策支持下大胆创

新，创造了“创新创业通票制度”，借助互联网+政

府服务，将先行政策资金兑现的财政后补贴方式改为

先由第三方机构垫付、再由合作银行兑现的方式进

行，从而再造了政府资源配置的流程[1](302)。上海浦东

新区则尝试以自贸区理念改造浦东地方政府管理体

制，通过陆家嘴金融城管理体制创新，构建“法定机

构+业界共治”的新型治理机制；在自贸区探索推进

建设工程招投标改革、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探索建

立建筑领域认可人士制度等[1](195)。这些都表明，国家

级新区作为一种综合性功能区，其功能的有效发挥离

不开国家其他功能区的战略支持。政策叠加使得国家

级新区在众多领域拥有大胆改革与创新的动力，最终

成为理顺体制机制，建立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环

节，并最终成为国家级新区发展的推动力量。 

不仅如此，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 

 

表 2  国家级新区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对接分布② 

区域发展战略 东部发展 中部崛起 东北振兴 西部开发 

地理范围覆盖的

国家级新区 

浦东新区、滨海新区、舟山新区、 

南沙新区、西海岸新区、江北新区、 

福州新区、雄安新区 

湘江新区、

赣江新区 

金普新区、哈尔滨

新区、长春新区 

两江新区、兰州新区、西咸新区、

贵安新区、天府新区、滇中新区 

 

表 3  浦东新区与滨海新区支撑性战略获批时间③ 

其他类型功能区 上海浦东新区设立战略功能区的时间(年) 天津滨海新区设立战略功能区的时间(年) 

国家级新区 1992(第一个) 2005(第二个)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5(第一个) 2006(第二个) 

建政为行政区 2000 2009 

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1(全国第三个) 2015(全国第七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3(第一批) 2015(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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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中国开发区也成为国家级新区发展的重要动

力支撑。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其内部包含了七个功

能区，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滨海

高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东疆保税区、中心商务区

和临港经济区。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建立的开

发区支撑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奇迹：推进经济

体制的转型，拉动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探索行政体

制的改革与创新，成了中国发展的发动机。王佳宁认

为，浦东新区的各功能区事实上已经成为上海浦东新

区的经济主体。正是功能区飞速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

一系列问题，如内部竞争、基础设施共享、“飞地”

效应等，倒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而推进各级政府

加强新区对功能区发展的统筹[11]。值得注意的是，国

家级新区并没有取代开发区，而是有效整合了开发区

的各项功能，使开发区的治理架构融入国家级新区的

治理体系之中，加之国家级新区更为突出的政策和权

限优势，既为开发区提供了持续性发展的动力，也为

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五、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机制及其反思 

 

从国家级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已经形成了权力

重塑和政策叠加的共同作用的发展机制。权力重塑从

根本上讲就是对权力尺度和权力体系的重塑，也就是

对行政权限与治理体系的重塑。权限优势成为国家级

新区汇聚发展资源以实现快速发展的助推动力，而治

理体系的革新释放了市场活力，为国家级新区的发展

注入内生动力。政策叠加的机制是通过国家级新区对

接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空间、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自

由贸易试验区、自主示范区、高新区等功能区支撑国

家级新区发展，从而产生的政策支持叠加效应成为国

家级新区发展的统和推动力量。综合来看，权力重塑

本质上导致权威资源在府际关系中产生结构性的差异

化配置，而政策叠加则通过政策资源在地域空间上的

差异化配置集聚发展优势，两种机制分别在府际关系

的权力格局和地域分布空间格局中，塑造了国家级新

区这一特殊的发展单元。依靠权力重塑与政策叠加的

共同作用，国家级新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更大的自主

探索空间，并且在土地、资源、税收、金融等方面获

得上级政府的更大支持。 

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机制说明，在国家发展中通过

内部权力格局和空间格局的差异化配置可以形成集聚

发展动能的地方单元，这些地方单元能够凭借多方面

的资源优势快速发展，形成经济发展中的亮点板块。

作为经济增长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带动效应，

带动区域共同发展。当然这种驱动发展的机制长期来

看也会表现出较强的权力依附性、政策重叠性和发展

的盲目性。在各类政策资源的叠加过程中，由于多种

优惠政策的重叠、嵌套，有可能浪费政策资源，也会

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内的非均衡发展。凭借突出的权限

与政策，国家级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带来基础设施

建设的盲目建设和不合理的规划建设。虽然国家级新

区依托权力和政策驱动获得发展，在一定时期内能够

表现出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相对于高质量的城市新

区发展而言，必须从发展理念上进一步反思，从而对

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机制进行优化调适。 

(一) 由权力开放市场转向权力服务市场 

依靠权力重塑，国家级新区拥有较高的权限和更

符合市场化的治理体系，这些成为新区发展的首要内

生动力。依靠权力权限，新区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构建市场化营销环境、建立资源要素集聚新机制等方

面塑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这成为新区发展的基

础。这其实体现了“权力开放市场”的建设逻辑。然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部分新区在发展过程中没能实

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有一些地方还仅仅依靠基础

设施的投资带动 GDP，并没有为市场的发育做好体制

机制方面的准备。从体制上来讲，这仍然是政府对微

观经济干预过多，重权力而轻责任的表现，实际上也

是政府对放权于市场的认识不足。权力开放市场强调

的是权力对于经济的塑造作用，是一种“做成”市场

的观念；而权力服务于市场则是要切实发挥市场的决

定性作用，是一种“生成”市场的观念。因此必须要

从权力的推动转变为市场的推进，才能形成一条新区

发展的可持续之路。 

(二) 由政策叠加转向政策协同 

政策叠加对国家级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

认的。但是政策作为一种资源，一定的时期内在相同

或者相关的领域并非越多越好。在“央地关系”的分

析框架下，地方政府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而

这种政策支持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往往是排他性的，

因此类似于各类新区、功能区的批复如果过多则会影

响到政策效能的发挥。是否每一个国家级新区都需要

同时承担众多战略功能，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另

外，同样的政策运用在不同的地区，也可能会产生极

具差别化的效果，中央对各新区发展方案的批复应当

着重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当前来看，一些为统筹地

区发展而跨城市建设的国家级新区，未来能否突破原

有组织机构管理区块间相互割裂的状况还不得而知。

从这些方面来说，政策叠加必须向政策协同转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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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类型政策之间不会相互冲突，新老政策之间能够

有效衔接，不同领域政策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最终将

政策叠加的重力转化为政策协同的合力。 

(三) 由“特别新区”转向常态城区 

权力与政策是驱动国家级新区发展的核心动力，

然而国家级新区内部权力结构相对简单也是新区建设

初期的一种发展优势。国家级新区在成立之初一般由

管委会承担发展职能，管委会作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

构而存在。因此在国家级新区建立的初期，往往没有

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存在，行政权力和政

府意志成为新区发展的主导力量。但是随着国家级新

区走向成熟，尤其是公民群体和社会力量的不断壮

大，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的复杂性都会不断提升。这

实际上就提出了两个挑战：一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功

能的新区治理体系能否适应复杂的社会治理需求；社

会治理所增加的行政管理任务是否会影响新区的发展

速度。二是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建设都必

然随着新区转向行政区而趋于完善，其制度化、法治

化水平也需要不断提升。现阶段已享受到政策与权限

优势的国家级新区，必须有预见性地思考如何在未来

转设为常态的城市区域。 

(四) 由经济增长转向全方位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级新区的发展不能仅仅将目标锁定在经济增

长，要转向城市发展这个更具全局意义的目标。经济

增长是个相对容易达成的目标，但是达成经济的平稳

健康持续发展的目标却需要克服诸多障碍。经济发

展、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相协同，经济发展的成果才

能惠及人民。当前国家级新区发展驱动力主要是单一

的经济增长，而全方位驱动城市发展的动力系统还未

形成。国家级新区是城市新区，因此新区如何通过经

济发展做好城市的通篇文章才是关键。国家级新区的

综合功能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功能区，还要探索

适合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级新区的发展

也应该逐步重视以提升城市治理品质和效能为目标,

以增强公民满意度为目的,以围绕城市治理水平和质

量进行的优胜赛代替增长锦标赛[24]。尤其是要以人民

的美好生活为目标，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高质量   

发展。 

 

六、结语 

 

作为承担国家改革开放重大战略的综合功能区，

国家级新区成为拉动地区快速增长的重要战略空间。

在权力重塑和政策叠加的双重机制作用下，国家级新

区具有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依托权力行政层级的优

势、府际关系网络中权限的分配以及治理体系的革

新，国家级新区能够快速集聚发展资源，拓宽发展的

边界和空间。在国家区域战略的布局与其他战略功能

区的支撑下，国家级新区又能够同时享受中央层面的

多重优惠与权限。权力重塑与政策叠加的双重驱动机

制，使得国家级新区成为典型的权力驱动发展的区域

空间。这种发展模式既是国家赶超战略、区域协调战

略、城乡发展战略的制度性产物，也是大国治理中具

有创造性的地方发展实践。面向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发

展目标，亟待探寻符合新时代经济社会需要的国家级

新区发展模式，如何进一步揭示权力重塑驱动发展的

实现机制，如何重新审视权力和政策驱动发展的治理

成效，如何探寻政治经济互动的微观机制，这些问题

都需要进行持续的跟踪研究。 

 

注释： 

 

① 表 1 所展示的国家级新区与“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的对接，是依据国家对各个国家

级新区批复的总体方案文本表述制成；在三大战略提出之前批

复的新区则按照其所在地理空间与三大战略对接的程度进行

分类。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出现于所辖国家

级新区设立之后，为便于分析，本表中仅按照地理空间的覆盖

情况列出。 

②  表 2 所展示的国家级新区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对接是依据

各个国家级新区的经济地理空间分布制成，主要依据的是国 

家对新区的批复文本。 
③  表 3 根据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网站的信息制成。自由贸易试 

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功能区的设立都有限定的空间范围，

这里仅统计在浦东和滨海国家级新区空间范围内叠加的战

略，不代表几种功能区辐射的地理范围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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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ing the power and accumulating policies: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al mechanism of Chinese state-level new areas 

 

ZHAO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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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e-level new areas are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areas that undertake maj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asks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countr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deeper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ir rapi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state-level new areas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public power and policy. On the one hand, state-level new areas have 

fulfilled the power remolding driven development by expanding authority, shifting hierarchy upward, innovating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and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accommodation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driving effect of 

policy superposition on development can be realized in state-level new areas by means of docking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patial layou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bearing various types of functional zones.The dual 

driving mechanism of power remolding and policy superposition makes state-level new areas a typical regional space 

for power-driven development. In face of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oal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national new areas need to be further adjusted. 

Key Words: the state-level new area;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system; policy accumulation; urban 

development 

[编辑: 游玉佩] 

 

 

 


